
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事业单位2023年赴外公开招聘2024届优秀高校毕业生笔试、面试和总成绩公布表
（第一组）

        根据《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事业单位 2023年赴外公开招聘2024届优秀高校毕业生公告》规定，组织开展了笔试、面试工作，并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现将23名面试人员的各项成绩公布
如下：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姓名

笔试成绩 面试成绩

总成绩 按岗位排序
《职业能力倾向测

验》成绩
折算成绩

专业技能测试
成绩

折算成绩
综合面试
成绩

折算成绩

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 语文教师

邓辉 85.20 51.12 82.40 32.96 84.08 1

范玉媛 73.20 43.92 71.80 28.72 72.64 4

符腾予 81.20 48.72 78.20 31.28 80.00 2

王茜 74.00 44.40 68.40 27.36 71.76 5

张诗悦 77.40 46.44 75.00 30.00 76.44 3

重庆市茄子溪中学 语文教师

田秀琴 70.20 42.12 70.20 28.08 70.20 5

雷燕明 78.60 47.16 80.40 32.16 79.32 2

罗丹 78.00 46.80 71.00 28.40 75.20 4

李战宇 83.60 50.16 85.00 34.00 84.16 1

肖婷 75.00 45.00 79.80 31.92 76.92 3

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 语文教师

周杰 75.80 45.48 71.80 28.72 74.20 6

李欣雨 78.00 46.80 80.80 32.32 79.12 3

张静 71.80 43.08 62.80 25.12 68.20 7

谭婷婷 79.00 47.40 76.80 30.72 78.12 4

徐欢欢 80.60 48.36 82.20 32.88 81.24 2

江慧 83.80 50.28 84.40 33.76 84.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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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姓名

笔试成绩 面试成绩

总成绩 按岗位排序
《职业能力倾向测

验》成绩
折算成绩

专业技能测试
成绩

折算成绩
综合面试
成绩

折算成绩

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 语文教师

周利佳 74.60 44.76 76.00 30.40 75.16 5

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 语文教师

陈纯 82.80 49.68 79.40 31.76 81.44 2

朱俊竹 77.20 46.32 76.20 30.48 76.80 3

程韩 82.20 49.32 81.20 32.48 81.80 1

王雪 76.40 45.84 76.20 30.48 76.32 4

重庆市大渡口区钰鑫小学校 语文教师

宋铭 83.00 49.80 81.20 32.48 82.28 1

彭小梅 77.60 46.56 73.60 29.44 76.00 2

备注：
        1.考试考核总成绩计算：（1）组织笔试的岗位：考试考核总成绩=《职业能力倾向测验》成绩×2÷3×50%+专业技能测试成绩×30%+综合面试成绩×20%；（2）不组织笔试的岗位：考试考核总成绩=专
业技能测试成绩×60%+综合面试成绩×40%。总成绩采取百分制计算，四舍五入后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
        2.凡在进入面试任一环节中属放宽开考比例的面试人员 ，其任一项面试成绩不得低于 70分，方可进入后续环节；
        3.根据招聘岗位和招聘名额，按报考该岗位考生的考试考核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确定拟签约人选 。若总成绩出现并列时，则依次按《职业能力倾向测验》笔试成绩、专业技能测试成绩、综合
面试成绩、学历（学位）高者优先确定拟签约人选。如仍相同，则组织加试，以加试成绩高者优先，加试方式由大渡口区人力社保局商招聘单位主管部门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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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事业单位2023年赴外公开招聘2024届优秀高校毕业生笔试、面试和总成绩公布表
（第二组）

        根据《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事业单位2023年赴外公开招聘2024届优秀高校毕业生公告》规定，组织开展了笔试、面试工作，并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现将17名面试人员的各项成绩公布如
下：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姓名

笔试成绩 面试成绩

总成绩 按岗位排序
《职业能力倾向测

验》成绩
折算成绩

专业技能测试
成绩

折算成绩
综合面试
成绩

折算成绩

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 数学教师

周兴 76.60 45.96 77.60 31.04 77.00 4

刘俊凤 80.20 48.12 79.20 31.68 79.80 2

赵静 78.80 47.28 74.60 29.84 77.12 3

张宇歌 85.00 51.00 85.00 34.00 85.00 1

重庆市第九十五初级中学校 数学教师

张凤玲 78.80 47.28 79.80 31.92 79.20 4

杨玉婷 81.40 48.84 75.40 30.16 79.00 5

游颖 80.40 48.24 81.00 32.40 80.64 2

雷瑶 81.20 48.72 78.40 31.36 80.08 3

袁江青 72.80 43.68 78.20 31.28 74.96 7

梁宇涵 87.60 52.56 84.80 33.92 86.48 1

安鸿宇 78.00 46.80 78.80 31.52 78.32 6

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 信息技术教师

王红燕 79.20 47.52 77.60 31.04 78.56 2

刘明月 86.20 51.72 83.00 33.20 84.9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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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姓名

笔试成绩 面试成绩

总成绩 按岗位排序
《职业能力倾向测

验》成绩
折算成绩

专业技能测试
成绩

折算成绩
综合面试
成绩

折算成绩

重庆市大渡口区钰鑫小学校 信息技术教师

向雪琳 83.00 49.80 82.20 32.88 82.68 2

孙美琪 75.60 45.36 75.20 30.08 75.44 3

陈星霖 69.40 41.64 74.00 29.60 71.24 4

陈怡 86.40 51.84 82.00 32.80 84.64 1

备注：
        1.考试考核总成绩计算：（1）组织笔试的岗位：考试考核总成绩=《职业能力倾向测验》成绩×2÷3×50%+专业技能测试成绩×30%+综合面试成绩×20%；（2）不组织笔试的岗位：考试考核总成绩=专业技
能测试成绩×60%+综合面试成绩×40%。总成绩采取百分制计算，四舍五入后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
        2.凡在进入面试任一环节中属放宽开考比例的面试人员，其任一项面试成绩不得低于70分，方可进入后续环节；
        3.根据招聘岗位和招聘名额，按报考该岗位考生的考试考核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确定拟签约人选。若总成绩出现并列时，则依次按《职业能力倾向测验》笔试成绩、专业技能测试成绩、综合面
试成绩、学历（学位）高者优先确定拟签约人选。如仍相同，则组织加试，以加试成绩高者优先，加试方式由大渡口区人力社保局商招聘单位主管部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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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事业单位2023年赴外公开招聘2024届优秀高校毕业生笔试、面试和总成绩公布表
（第三组）

        根据《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事业单位2023年赴外公开招聘2024届优秀高校毕业生公告》规定，组织开展了笔试、面试工作，并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现将15名面试人员的各项成绩公布如下：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姓名
笔试成绩 面试成绩

总成绩 按岗位排序
《职业能力倾向测

验》成绩
折算成绩 专业技能测试成绩 折算成绩

综合面试
成绩

折算成绩

重庆市第三十七中
学校

生物教师

王丹 103.20 34.40 79.60 23.88 75.20 15.04 73.32 2

张望 101.20 33.73 86.40 25.92 84.40 16.88 76.53 1

吴佳峰 97.90 32.63 77.00 23.10 75.40 15.08 70.81 3

重庆市第九十五初
级中学校

化学教师

高源 108.10 36.03 87.60 26.28 88.00 17.60 79.91 1

谭云灿 103.20 34.40 78.00 23.40 73.40 14.68 72.48 2

刘晶 102.10 34.03 73.00 21.90 70.80 14.16 70.09 3

重庆市第九十五初
级中学校

英语教师

张玉子 75.20 45.12 76.80 30.72 75.84 2

李欣妍 70.80 42.48 70.80 28.32 70.80 6

李敏 77.20 46.32 67.20 26.88 73.20 4

陈漪昀 87.60 52.56 83.20 33.28 85.84 1

何韦唯 72.40 43.44 70.80 28.32 71.76 5

张渝敏 75.60 45.36 70.60 28.24 73.60 3

重庆市商务学校 英语教师

顾秋韵 107.00 35.67 77.80 23.34 68.20 13.64 72.65 2

王梦诗 106.90 35.63 88.40 26.52 80.00 16.00 78.15 1

张丽 101.70 33.90 缺考 缺考 缺考 缺考 33.90 3

备注：
        1.考试考核总成绩计算：（1）组织笔试的岗位：考试考核总成绩=《职业能力倾向测验》成绩×2÷3×50%+专业技能测试成绩×30%+综合面试成绩×20%；（2）不组织笔试的岗位：考试考核总成绩=专业技能测试
成绩×60%+综合面试成绩×40%。总成绩采取百分制计算，四舍五入后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
        2.凡在进入面试任一环节中属放宽开考比例的面试人员，其任一项面试成绩不得低于70分，方可进入后续环节；
        3.根据招聘岗位和招聘名额，按报考该岗位考生的考试考核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确定拟签约人选。若总成绩出现并列时，则依次按《职业能力倾向测验》笔试成绩、专业技能测试成绩、综合面试成绩、
学历（学位）高者优先确定拟签约人选。如仍相同，则组织加试，以加试成绩高者优先，加试方式由大渡口区人力社保局商招聘单位主管部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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